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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0 8年 2 月 2 5 日 會 議  
資 料 文 件  
 

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有關鍾亦天先生案件的資料文件有關鍾亦天先生案件的資料文件有關鍾亦天先生案件的資料文件有關鍾亦天先生案件的資料文件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 文 件 旨 在 回 應 司 法 及 法 律 事 務 委 員 會 ( “ 事 務 委 員 會 ” ) 主 席 在
2 0 0 8 年 2 月 2 0 日 致 律 政 司 司 長 的 函 件 中 所 提 出 的 要 求 。 事 務 委 員 會 主
席 在 該 函 件 中 提 及 鍾 亦 天 先 生 被 檢 控 及 羈 押，以 及 最 後 獲 撤 銷 控 罪 等 事

宜。 為 協 助 事 務 委 員 會 討 論 有 關 事 宜， 事 務 委 員 會 主 席 要 求 律 政 司 司 長

提 交 文 件 ， 並 在 文 件 中 ：  

( i )  就 對 鍾 先 生 提 起 的 法 律 程 序 ， 闡 釋 律 政 司 所 擔 當 的 角 色 ；  

( i i )  詳 細 列 出 與 鍾 先 生 有 關 的 事 件 發 生 次 序 表 ； 以 及  

( i i i )  表 明 律 政 司 會 否 打 算 檢 討 與 這 宗 案 件 有 關 的 現 行 程 序 。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  2 0 0 8年 1 月 3 1 日，鍾 亦 天 先 生 被 控 發 布 淫 褻 物 品，違 反《 淫 褻 及
不 雅 物 品 管 制 條 例 》 (該 條 例 ) (第 3 9 0 章 )第 2 1 ( 1 ) ( a )條。鍾 先 生 的 案 件 於
2 0 0 8年 2 月 1 日 在 屯 門 裁 判 法 院 聆 訊，鍾 先 生 在 該 日 首 次 被 帶 到 法 庭 席
前 。 他 由 大 律 師 和 發 出 指 示 的 律 師 代 表 出 庭 。  

3 .  2 0 0 8年 2 月 1 5 日，控 方 撤 銷 對 鍾 先 生 提 出 的 控 罪。撤 銷 控 罪 的 決
定 ， 是 在 本 司 得 悉 淫 褻 物 品 審 裁 處 (審 裁 處 )把 鍾 先 生 控 罪 所 指 的 照 片 暫
定 為 “不 雅 ”類 別 後 對 檢 控 作 出 覆 議 的 結 果 。 撤 銷 控 罪 的 詳 細 原 因 載 於 向
法 庭 提 交 的 檢 控 論 據 書 ， 副 本 見 附 件附 件附 件附 件 A。  

4 .  正 如 事 務 委 員 會 主 席 來 函 中 指 出 ， 事 務 委 員 會 提 出 目 前 的 要 求 ，

是 鑑 於 公 眾 對 於 以 下 事 宜 感 到 關 注 ： 是 否 應 在 提 出 檢 控 前 把 懷 疑 屬 “淫
褻 ”的 物 品 提 交 審 裁 處 ； 檢 控 人 員 是 否 有 充 分 理 由 反 對 被 告 人 保 釋 ； 以
及 檢 控 工 作 是 否 恰 當 地 進 行 。  

5 .  我 們 明 白 這 些 關 注 ， 並 且 很 高 興 有 機 會 釋 除 市 民 的 疑 慮 。 不 過 ，

我 們 必 須 緊 記， 有 關 鍾 先 生 的 調 查 正 在 進 行， 因 此 我 們 就 這 位 人 士 可 以

提 供 的 資 料 有 所 限 制 。  

 
I .  律政司的角色律政司的角色律政司的角色律政司的角色  

6 .  警 方 由 於 接 到 投 訴 ， 指 有 香 港 知 名 人 士 的 影 像 在 互 聯 網 上 流 傳 ，

因 此 就 此 事 展 開 調 查。 警 方 在 調 查 期 間， 發 現 其 中 一 張 照 片 是 從 香 港 上

載 和 儲 存 於 一 個 泰 國 網 站，並 透 過 一 個 公 眾 可 以 接 觸 的 本 地 互 聯 網 新 聞

組 讓 人 知 悉。警 方 查 明 上 載 該 照 片 的 地 點， 於 2 0 0 8年 1 月 3 0 日 晚 上 到

附件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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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 處 搜 查 ，並 發 現 鍾 先 生 身 在 該 處 。警 方 在 那 裏 找 到 一 部 電 腦 ， 電 腦 內

儲 存 了 1 2 幅 包 括 一 些 清 楚 顯 示 口 交 影 像 的 照 片 ， 而 這 些 照 片 與 在 互 聯
網 上 流 傳 的 照 片 相 同。 鍾 先 生 隨 後 帶 警 方 到 其 住 所， 警 方 在 該 處 找 到 另

一 部 電 腦 ， 電 腦 內 儲 存 了 同 一 批 1 2 幅 照 片 。  

7 .  鍾 先 生 在 警 誡 下 向 警 方 承 認 ， 他 從 互 聯 網 下 載 控 罪 所 指 的 照 片 ，

並 將 該 照 片 儲 存 在 自 己 的 電 腦 內 ， 以 及 將 該 照 片 上 載 到 一 個 泰 國 網 站 ，

並 透 過 一 個 本 地 互 聯 網 新 聞 組 讓 人 知 悉 。 他 也 承 認 ， 在 2 0 0 8 年 1 月 2 7
日 至 1 月 3 0  日 期 間 ， 他 從 互 聯 網 下 載 看 來 是 香 港 知 名 人 士 的 其 他 同 類
性 質 的 照 片 ， 並 將 照 片 儲 存 在 自 己 的 電 腦 內 。  

8 .  此 外 ， 警 方 在 鍾 先 生 身 上 發 現 6 張 白 金 信 用 卡 ， 分 別 由 6 家 銀 行
發 出 ， 全 都 註 有 鍾 先 生 以 前 用 過 的 姓 名 。 關 於 這 6 張 信 用 卡 ， 鍾 先 生 也
在 警 誡 下 承 認 是 向 發 卡 銀 行 作 虛 假 陳 述 而 取 得 的，並 且 曾 使 用 這 些 信 用

卡 ， 招 致 合 共 港 幣 5 7 0 , 0 0 0元 的 債 項 。 他 說 ， 他 曾 向 多 家 銀 行 作 虛 假 陳
述，報 稱 受 僱 於 某 些 公 司 並 有 固 定 收 入，從 而 取 得 約 1 0 張 白 金 信 用 卡 。
他 利 用 這 些 信 用 卡 取 得 現 金 貸 款 和 信 貸 ， 以 維 持 生 活 。  

9 .  警 方 拘 捕 鍾 先 生 後 ， 檢 視 了 所 掌 握 有 關 鍾 先 生 看 來 涉 及 的 兩 方 面

犯 罪 行 為 的 證 據 。 關 於 鍾 先 生 進 行 的 欺 詐 活 動 ， 警 方 尚 未 完 成 調 查 工

作； 至 於 他 有 關 就 香 港 知 名 人 士 照 片 的 行 為， 警 方 得 出 的 判 斷 是 鍾 先 生

從 其 電 腦 上 載 到 互 聯 網 的 照 片 屬 於 淫 褻。 該 照 片 所 顯 示 的 影 像， 除 了 有

一 名 女 子 裸 露 下 半 身， 並 擺 出 只 能 說 是 明 顯 的 性 姿 勢 外， 還 有 一 名 男 子

以 令 人 引 起 聯 想 的 姿 態 靠 近 該 女 子。然 而，在 控 告 鍾 先 生 干 犯 該 條 例 第

2 1 ( 1 ) ( a )條 所 訂 的 罪 行 前 ， 警 方 需 先 確 定 鍾 先 生 把 該 照 片 上 載 到 互 聯 網
的 行 為 的 確 構 成 發 布 該 照 片。 因 此，警 方 在 2 0 0 8年 1 月 3 1 日 下 午 與 刑
事 檢 控 科 一 名 律 師 聯 絡 和 商 議，得 到 該 名 律 師 確 定 該 行 為 能 夠 構 成 有 關

照 片 的 發 布 。  

1 0 .  因 此 ， 1 月 3 1 日 晚 上 警 方 面 對 的 情 況 是 ， 警 方 扣 留 了 一 名 人 士 ，
並 決 定 控 告 他 發 布 淫 褻 物 品 罪 名， 以 及 他 可 以 取 得 其 他 類 似 照 片， 而 這

些 照 片 尚 未 上 載 到 他 所 控 制 的 網 站。此 外，他 自 己 承 認 涉 及 嚴 重 的 欺 詐

行 為 ， 導 致 受 害 銀 行 蒙 受 5 7 0 , 0 0 0元 的 損 失 。 該 人 無 業 ， 也 沒 有 收 入 。
在 這 情 況 下 ， 警 方 認 為 如 讓 該 名 受 疑 人 保 釋 ， 他 很 可 能 會 棄 保 潛 逃 。  

1 1 .  警 方 知 道 向 法 庭 提 出 把 受 疑 人 還 押 的 申 請 會 有 爭 辯 ， 於 是 尋 求 同

一 位 控 方 律 師 提 供 協 助，在 翌 日 案 件 首 次 審 訊 時 代 表 控 方。 警 方 發 出 指

示 的 人 員 向 控 方 律 師 提 供 了 案 情 摘 要 和 簡 介。警 方 在 簡 介 中 指 示 控 方 律

師，控 罪 所 指、發 現 由 鍾 先 生 管 有 的 一 幅 照 片 及 其 他 照 片 (有 關 照 片 沒 有
夾 附 )屬 淫 褻，而 鍾 先 生 已 承 認 發 布 淫 褻 物 品 的 罪 行。根 據 警 方 的 指 示 及
證 據 撮 要 ， 控 方 律 師 信 納 控 方 具 有 有 效 而 可 爭 辯 的 理 由 反 對 被 告 人 保

釋 ， 並 擬 備 陳 詞 ， 列 明 控 方 反 對 鍾 先 生 准 予 保 釋 的 依 據 。  

1 2 .  控 方 律 師 於 翌 日 2 0 0 8年 2 月 1 日 早 上 出 庭，鍾 先 生 亦 被 帶 到 法 院。
鍾 先 生 出 庭 時 ， 由 私 人 大 律 師 及 發 出 指 示 的 律 師 代 表 。  

1 3 .  鑑 於 警 方 仍 未 完 成 對 鍾 先 生 上 述 兩 方 面 犯 罪 活 動 的 調 查 工 作 ， 案

件 需 要 押 後 一 段 較 長 的 時 間， 以 便 警 方 完 成 調 查。按 估 計 需 要 8 個 星 期
的 時 間 進 行 有 關 工 作。 由 警 方 進 行 調 查 的 複 雜 案 件， 特 別 是 當 調 查 涉 及

需 要 搜 查 銀 行 記 錄 的 欺 詐 罪 案，需 要 將 聆 訊 押 後 這 樣 長 的 時 間， 是 頗 為

普 遍 的。 就 本 案 而 言， 除 了 有 需 要 取 得 與 信 用 卡 欺 詐 行 為 有 關 的 文 件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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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外 ， 警 方 亦 需 要 會 見 有 關 證 人 。 檢 控 人 員 要 求 把 案 件 押 後 8 個 星 期 ，
並 表 示 控 方 會 在 下 次 出 庭 時 要 求 被 告 答 辯 ， 或 把 案 件 轉 交 區 域 法 院 審

理 。 在 上 述 情 況 下 ， 鍾 先 生 該 否 獲 准 保 釋 的 事 宜 ， 交 由 裁 判 官 決 定 。  

1 4 .  就 保 釋 申 請 作 出 判 決 時 ， 司 法 人 員 擁 有 廣 泛 的 酌 情 權 。 《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條 例 》 (第 2 2 1 章 )第 9 G ( 2 )條 臚 列 法 庭 在 行 使 此 酌 情 權 時 可 考 慮
的 事 項 ， 其 中 包 括 罪 行 的 性 質 及 嚴 重 性 (第 9 G ( 2 ) ( a )條 )、 干 犯 被 指 稱 罪
行 的 證 據 的 性 質 及 分 量 (第 9 G ( 2 ) ( g )條 )， 以 及 法 庭 覺 得 有 關 聯 的 任 何 其
他 事 宜 (第 9 G ( 2 ) ( h )條 )。 法 庭 可 能 考 慮 的 事 項 ， 還 包 括 被 告 人 另 一 些 暫
未 因 而 被 檢 控、 但 可 能 會 導 致 他 面 對 其 他 控 罪 的 行 為。當 法 庭 將 案 件 押

後 時，如 被 告 人 預 期 會 面 對 其 他 控 罪， 則 顯 然 可 能 會 影 響 他 決 定 是 否 遵

守 保 釋 條 件 出 庭 。  

1 5 .  值 得 一 提 的 還 有 《 裁 判 官 條 例 》 (第 2 2 7 章 )第 7 9 ( 1 )條 。 根 據 該 項
條 文，被 拒 保 釋 的 被 告 人 還 押 監 獄 的 期 間 不 得 超 過 8 天， 但 如 被 告 人 及
檢 控 官 均 同 意 更 長 的 還 押 期 間，則 屬 例 外。被 告 人 有 權 每 8 天 被 帶 到 法
庭 上 ， 以 覆 檢 是 否 准 予 保 釋 。被 告 人 會 自 動 被 送 到 法 庭 應 訊 ， 除 非 他 自

己 主 動 採 取 行 動 ， 放 棄 其 合 法 權 利 而 不 自 動 被 送 到 法 庭 上 。  

1 6 .  在 反 對 鍾 先 生 保 釋 時 ， 控 方 律 師 認 為 有 合 理 理 由 懷 疑 鍾 先 生 除 了

干 犯 被 控 的 罪 行 外 ， 也 可 能 干 犯 下 述 其 他 罪 行 ：  

(a) 管 有 淫 褻 物 品 以 供 發 布 罪，即 被 發 現 由 他 管 有 而 仍 未 上 載 至 互
聯 網 的 其 他 照 片 ； 以 及  

(b) 由 他 管 有 並 使 用 的 信 用 卡 所 涉 及 的 詐 騙 罪 。  

1 7 .  檢 控 人 員 的 論 據 指 ， 上 述 的 涉 嫌 罪 行 屬 嚴 重 罪 行 ， 支 持 這 些 控 罪

的 獨 立 證 據 強 而 有 力 並 可 靠， 而 鍾 先 生 亦 在 警 誡 下 承 認 了 控 罪。 控 方 指

這 些 事 宜 均 構 成 充 分 理 由 相 信 鍾 先 生 會 ：  

(a) 不 按 照 法 庭 的 指 定 歸 押 ； 或  

(b) 在 保 釋 期 間 犯 罪 。  

至 於 檢 控 人 員 請 法 庭 留 意 的 第 二 點，就 是 鍾 先 生 透 過 在 一 處 地 址 的 電 腦

發 布 控 罪 所 指 的 照 片 ， 並 在 另 一 處 地 址 利 用 電 腦 儲 存 其 他 類 似 的 照 片 ，

以 及 他 沒 有 工 作 或 收 入，並 涉 嫌 曾 向 至 少 6 家 銀 行 進 行 詐 騙 以 維 持 生 活。 

1 8 .  所 有 這 些 陳 詞 ， 都 是 由 檢 控 人 員 在 公 開 法 庭 提 出 的 ， 而 且 鍾 先 生

的 辯 護 律 師 有 機 會 發 言 和 提 出 異 議。辯 方 律 師 作 出 相 當 長 的 陳 詞， 申 述

為 何 應 准 許 被 告 人 保 釋 。 控 辯 雙 方 的 陳 詞 ， 都 經 裁 判 官 審 慎 考 慮 。值 得

留 意 的 是， 在 聆 訊 過 程 中， 裁 判 官 為 了 評 估 罪 行 的 嚴 重 性 而 特 別 要 求 查

看 控 罪 所 指 的 照 片。 辯 方 律 師 看 過 照 片 後，並 沒 有 就 形 容 照 片 為 淫 褻 的

說 法 提 出 異 議 ， 反 而 以 控 罪 只 涉 及 發 布 一 幅 “淫 褻 ”照 片 為 根 據 ， 聲 稱 應
讓 鍾 先 生 保 釋 。 最 後 ， 裁 判 官 下 令 將 鍾 先 生 還 押 。 裁 判 官 說 明 拒 絕 被 告

人 保 釋 的 理 由 時 說 ：  

“發 布 淫 褻 物 品 根 本 係 一 個 非 常 之 嚴 重 嘅 罪 行，無 論 係 涉 及 一 個 係
知 名 人 士 或 不 是 一 個 知 名 人 士 。 而 相 片 嘅 淫 褻 程 度 頭 先 我 都 有 睇

過 ， 而 你 發 布 嘅 工 具 如 果 係 證 明 到 嘅 話 ， 係 透 過 一 個 互 聯 網 ， 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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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傷 害 性 係 會 去 到 非 常 之 大 。 喺 咁 嘅 情 況 之 下 ， 我 認 為 即 使 係 一

張 照 片 ， 一 經 定 罪 嘅 話 ， 判 處 監 禁 係 無 可 避 免 。 ”  

1 9 .  我 們 必 須 緊 記 ， 被 告 人 是 否 獲 准 保 釋 ， 並 非 由 檢 控 人 員 或 警 方 決

定， 而 是 由 司 法 人 員 以 獨 立 的 身 分 考 慮 這 個 問 題。裁 判 官 是 在 聆 聽 控 辯

雙 方 的 陳 詞 後， 才 決 定 鍾 先 生 不 應 獲 准 保 釋。 裁 判 官 最 終 拒 絕 鍾 先 生 保

釋，加 上 鍾 先 生 的 代 表 律 師 在 裁 判 官 拒 絕 他 保 釋 後 沒 有 向 原 訟 法 庭 提 出

保 釋 申 請，這 些 事 實 足 以 證 明 控 方 的 確 在 當 時 有 充 分 根 據 反 對 被 告 人 保

釋 ， 是 毋 容 置 疑 的 。  

2 0 .  鍾 先 生 案 引 起 關 注 的 主 要 原 因 ， 在 於 他 被 羈 押 的 時 間 。 正 如 上 文

所 述 ， 把 聆 訊 押 後 較 長 的 時 間 完 全 並 非 罕 見 的 ，對 於 欺 詐 案 件 來 說 ， 尤

其 如 是 。 然 而 ， 押 後 聆 訊 8 星 期 和 拒 絕 鍾 先 生 首 次 提 出 的 保 釋 申 請 ， 並
不 表 示 他 必 須 在 這 段 期 間 一 直 被 羈 押。 上 文 亦 已 提 到，法 律 賦 予 羈 押 中

的 被 告 人 權 利， 每 8 天 被 帶 上 法 庭 一 次， 以 便 法 庭 覆 核 應 否 准 許 被 告 人
保 釋 的 問 題。裁 判 官 曾 明 確 詢 問 辯 方 是 否 有 此 需 要， 但 鍾 先 生 透 過 代 表

律 師 回 應， 明 確 地 放 棄 每 8 天 被 帶 上 法 庭 一 次 的 權 利。正 因 為 他 放 棄 這
項 權 利 ， 法 庭 下 令 拒 絕 他 保 釋 後 ， 他 便 會 被 羈 押 整 整 8 星 期 。 另 外 必 須
指 出 一 點， 就 是 裁 判 官 曾 透 過 鍾 先 生 的 律 師， 明 確 提 醒 鍾 先 生 他 有 權 向

原 訟 法 庭 提 出 保 釋 申 請，但 在 2 0 0 8年 2 月 1 5 日 控 方 撤 回 控 罪 之 前， 鍾
先 生 從 未 行 使 這 項 權 利 。  

2 1 .  正 如 上 文 所 述 ， 控 方 是 在 對 檢 控 作 出 覆 議 後 ， 才 決 定 撤 銷 對 鍾 先

生 提 出 的 控 罪 (見 上 文 第 3 段 及 附 件附 件附 件附 件 A )。  

2 2 .  檢 控 人 員 一 旦 提 起 檢 控 ， 便 有 責 任 確 保 繼 續 檢 控 是 符 合 公 眾 利

益 。 假 如 情 況 有 變， 或 發 現 了 新 的 材 料 ， 檢 控 人 員 可 能 須 就 檢 控 決 定 進

行 覆 議 。 倘 若 認 為 繼 續 檢 控 明 顯 不 再 符 合 公 眾 利 益 ， 便 該 中 止 檢 控 。  

2 3 .  因 此 ， 當 律 政 司 得 悉 審 裁 處 評 定 有 關 照 片 為 不 雅 而 非 淫 褻 類 別

時， 控 方 隨 即 對 案 件 進 行 詳 細 覆 議。律 政 司 在 徵 詢 影 視 及 娛 樂 事 務 管 理

處 和 警 方 的 意 見 後，認 為 淫 褻 物 品 審 裁 處 會 把 有 關 照 片 評 定 為 淫 褻 物 品

的 機 會 不 大 。 因 此 ， 控 方 決 定 ，為 司 法 公 正 起 見 ， 應 撤 銷 對 鍾 先 生 的 控

罪 。  

2 4 .  律 政 司 撤 銷 對 鍾 先 生 的 控 罪 ， 完 全 是 因 應 案 件 的 最 新 發 展 ， 這 並

不 表 示 控 方 律 師 在 本 案 中 所 作 的 或 所 說 的 有 任 何 不 當 之 處 。  

2 5 .  有 些 人 指 警 方 及 律 政 司 在 起 訴 前 ， 一 律 應 該 先 請 審 裁 處 定 出 暫 定

類 別。他 們 這 樣 說， 是 由 於 對 該 條 例 及 該 條 例 所 訂 處 理 淫 褻 及 不 雅 物 品

的 制 度 有 所 誤 解 。 首 先 ， 該 條 例 並 無 規 定 必 須 在 起 訴 前 評 定 物 品 的 類

別 。 相 反 ， 該 條 例 清 楚 訂 明 ，在 民 事 或 刑 事 法 律 程 序 中 ， 只 有 在 有 關 物

品 是 否 屬 不 雅 或 淫 褻 一 事 在 有 關 法 律 程 序 中 已 被 提 出 為 一 個 爭 議 點

時 ， 才 應 把 物 品 送 交 審 裁 處 評 定 類 別 (參 閱 該 條 例 第 2 9 ( 2 )及 2 9 ( 3 )條 )。  

2 6 .  特 別 值 得 留 意 的 是 ， 該 條 例 第 2 9 ( 3 )條 規 定 ：  

在 任 何 在 法 院 或 裁 判 官 席 前 進 行 的 民 事 或 刑 事 法 律 程 序 中 ， 如 有

人 為 本 條 例 的 施 行 承 認 物 品 屬 淫 褻 或 不 雅 ， 或 為 本 條 例 的 施 行 承

認 公 開 展 示 的 事 物 屬 不 雅 ， 有 關 法 院 或 裁 判 官 可 予 以 接 受 而 對 該

人 作 出 裁 決 ， 在 此 情 況 下 ， 第 ( 1 )及 ( 2 )款 即 不 適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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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如 被 告 人 就 涉 及 淫 褻 物 品 的 罪 行 承 認 控 罪，被 告 人 或 會 基 於 他 所

承 認 的 罪 行 而 被 定 罪，而 控 罪 所 指 的 物 品 無 須 轉 交 審 裁 處 評 定 是 否 屬 淫

褻。 在 Y u  F u i - t a t  訴  H K S A R  [ ( 2 0 0 4 )  7  H K C F A R  2 9 3 ]一 案 中，終 審 法 院
非 常 任 法 官 康 士 爵 士 在 判 詞 第 3 段 確 認，該 條 例 所 訂 的 制 度 並 無 規 定 須
在 審 訊 前 由 審 裁 處 評 定 物 品 類 別，只 有 在 得 悉 控 罪 所 指 的 物 品 是 否 屬 淫

褻 會 成 為 審 訊 中 被 提 出 的 爭 議 點 時，才 有 需 要 把 物 品 送 交 審 裁 處 評 定 類

別 。  

2 7 .  終 審 法 院 表 示 ：  

因 此 ， 如 有 人 被 控 以 一 項 罪 名 ， 而 案 情 又 涉 及 這 個 問 題 的 話 ， 則

如 該 人 不 認 罪 ， 隨 後 的 聆 訊 必 包 括 在 兩 個 不 同 的 法 院 進 行 的 法 律

程 序 。 不 過 ， 如 該 人 認 罪 ， 則 上 述 情 況 便 不 會 發 生 ， 除 非 法 庭 或

裁 判 官 因 某 些 原 因 拒 絕 接 受 該 人 在 答 辯 中 所 默 示 的 承 認 。  

直 至 有 第 三 者 把 照 片 提 交 審 裁 處， 並 由 該 處 把 照 片 評 定 為 不 雅 為 止，我

們 沒 有 理 由 就 控 罪 所 指 的 該 照 片 其 實 是 屬 不 雅 或 淫 褻 提 出 疑 問。警 方 憑

經 驗 認 為 該 物 品 屬 淫 褻 。 裁 判 官 看 過 該 物 品 後 ， 毫 不 猶 疑 地 視 其 為 淫

褻 。 辯 方 律 師 看 過 該 物 品 後 ，對 該 影 像 屬 淫 褻 也 無 異 議。 當 時 根 本 沒 有

任 何 理 由 懷 疑 該 物 品 不 屬 淫 褻 。  

 
I I .  提供事件發生次序表提供事件發生次序表提供事件發生次序表提供事件發生次序表  

2 8 .  上 文 載 述 了 有 關 鍾 亦 天 先 生 案 件 的 事 件 。 事 件 發 生 次 序 表 見 附 件附 件附 件附 件

B。  

 
I I I .  律政司會否檢討有關程序律政司會否檢討有關程序律政司會否檢討有關程序律政司會否檢討有關程序  

2 9 .  如 有 需 要 ， 律 政 司 隨 時 願 意 檢 討 有 關 程 序 。 上 文 已 闡 述 我 們 對 在

提 出 檢 控 前 有 關 評 定 物 品 類 別 的 看 法。 政 府 當 局 正 檢 討 該 條 例， 我 們 亦

會 密 切 留 意 是 否 需 要 檢 討 有 關 的 檢 控 程 序 。 不 過 ，我 們 希 望 強 調 ，某 宗

案 件 的 檢 控 沒 有 進 入 審 訊 階 段，或 沒 有 導 致 任 何 人 被 定 罪， 不 一 定 表 示

案 件 的 結 果 是 因 有 關 程 序 不 妥 而 導 致 。  

 

 

律 政 司  
2 0 0 8年 2 月  

 

附件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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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附 件附 件附 件 A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訴訴訴訴  鍾 亦 天鍾 亦 天鍾 亦 天鍾 亦 天  

屯 門 裁 判 法 院 刑 事 案 件屯 門 裁 判 法 院 刑 事 案 件屯 門 裁 判 法 院 刑 事 案 件屯 門 裁 判 法 院 刑 事 案 件 2008 年 第年 第年 第年 第 467 號號號號  

 

 2 0 0 8年 2 月 1 日 ， 警 方 向 法 院 告 發 鍾 亦 天 先 生 。  

2 .  該 項 告 發 載 有 以 下 控 罪 ：  

“發 布 淫 褻 物 品 ， 違 反 香 港 法 例 第 3 9 0 章 《 淫 褻 及 不 雅 物 品 管 制 條

例 》 2 1 ( 1 ) ( a )條 ”。  

3 .  控 罪 詳 情 指 鍾 先 生 發 布 一 幅 屬 淫 褻 物 品 的 照 片 。  

4 .  本 法 院 曾 審 查 該 幅 照 片，並 於 當 時 的 初 步 階 段 信 納 照 片 符 合 提 出 控

罪 的 要 求 。  

5 .  本 法 院 得 悉 ， 鍾 先 生 也 涉 嫌 干 犯 其 他 罪 行 ， 即 ：  

( iv)  1 項 管 有 淫 褻 物 品 以 供 發 布 罪，違 反《 淫 褻 及 不 雅 物 品 管 制 條

例 》 (第 3 9 0 章 )第 2 1 ( 1 ) ( b )條 ；  

(v)  7 項 欺 詐 罪 ， 違 反 《 盜 竊 罪 條 例 》 (第 2 1 0 章 )第 1 6 A 條 。  

6 .  檢 控 人 員 一 旦 提 起 檢 控 ， 便 有 責 任 確 保 繼 續 檢 控 是 符 合 公 眾 利 益 。

假 如 情 況 有 變， 或 發 現 了 新 的 材 料，檢 控 人 員 可 能 須 就 檢 控 決 定 進 行 覆

議 。 倘 若 認 為 繼 續 檢 控 明 顯 不 再 符 合 公 眾 利 益 ， 便 該 中 止 檢 控 。  

7 .  律 政 司 昨 天 得 悉，淫 褻 物 品 審 裁 處 已 就 上 述 控 罪 所 指 而 法 院 於 被 告

人 上 次 出 庭 時 看 過 的 照 片， 定 出 了 暫 定 類 別。 審 裁 處 評 定 該 幅 照 片 為 不

雅 而 非 淫 褻 。 有 鑑 於 此 ， 控 方 就 本 案 進 行 詳 細 覆 議 。 律 政 司 已 徵 詢 影 視

及 娛 樂 事 務 管 理 處 和 警 務 處 的 意 見。考 慮 到 淫 褻 物 品 審 裁 處 會 把 有 關 照

片 評 定 為 淫 褻 物 品 的 機 會 不 大，為 司 法 公 正 起 見，控 方 決 定 在 現 階 段 撤

回 對 被 告 人 的 控 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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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上 次 被 告 人 出 庭 時，法 院 已 取 得 資 料 就 是 否 准 予 保 釋 作 出 決 定。法

院 考 慮 的 因 素 如 下 －  

( i )  指 稱 罪 行 及 將 控 以 的 涉 嫌 罪 行 (包 括 涉 嫌 詐 騙 7 間 銀 行 的 罪 行 )

的 性 質 及 嚴 重 性 ；  

( i i )  被 告 人 如 被 裁 定 罪 名 成 立，被 告 人 可 能 受 到 的 懲 罰 方 式；以 及  

( i i i )  指 證 被 告 人 干 犯 指 稱 罪 行 或 涉 嫌 罪 行 的 證 據 的 性 質 和 分 量 。  

9 .  本 法 院 將 被 告 人 還 柙，等 待 法 律 指 引 及 進 一 步 調 查，包 括 調 查 涉 及

7 間 銀 行 的 涉 嫌 欺 詐 罪 行 ， 以 及 調 查 有 關 的 電 腦 以 確 定 被 告 人 是 否 可 能

干 犯 發 布 淫 褻 物 品 罪 行 。 調 查 仍 在 進 行 。 警 方 會 全 速 進 行 調 查 工 作 。 律

政 司 稍 後 會 就 可 能 提 出 的 控 罪 提 供 法 律 指 引 。  

1 0 .  基 於 上 述 情 況，控 方 現 向 法 院 申 請 撤 回 上 述 控 罪，並 請 法 院 無 條 件

釋 放 被 告 人 。  

 

 

高 級 政 府 律 師  

2 0 0 8年 2 月 1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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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附 件附 件附 件 B  

有關檢控鍾亦天先生的事件發生次序表有關檢控鍾亦天先生的事件發生次序表有關檢控鍾亦天先生的事件發生次序表有關檢控鍾亦天先生的事件發生次序表  
 

2 0 0 8年 1 月 3 0 日  警 方 拘 捕 鍾 先 生 。  

2 0 0 8年 1 月 3 1 日  警 方 與 刑 事 檢 控 科 一 名 律 師 聯 絡 和 商 議 。 該 名 律 師

確 定，鍾 先 生 把 照 片 上 載 到 互 聯 網 的 行 為，構 成 “發

布 ”該 照 片。警 方 知 道 向 法 院 提 出 把 受 疑 人 還 押 的 申

請 會 有 爭 辯 ， 於 是 請 該 名 律 師 在 翌 日 給 予 協 助 。  

 警 方 向 控 方 律 師 提 供 了 案 情 摘 要 和 簡 介 ， 所 載 的 指

示 指 控 罪 所 指 、 發 現 由 鍾 先 生 管 有 的 一 幅 照 片 及 其

他 照 片 (有 關 照 片 沒 有 夾 附 )屬 淫 褻，而 鍾 先 生 已 承 認

發 布 淫 褻 物 品 的 罪 行 。  

 警 方 起 訴 鍾 先 生 。  

2 0 0 8年 2 月 1 日  鍾 先 生 被 帶 到 法 院 。 他 由 私 人 大 律 師 及 發 出 指 示 的

律 師 代 表 。  

 檢 控 人 員 列 出 申 請 將 被 告 人 還 押 的 理 據 ， 指 涉 嫌 罪

行 嚴 重 (除 了 發 布 淫 褻 物 品 罪 名 外，鍾 先 生 亦 涉 嫌 干

犯 管 有 淫 褻 物 品 以 供 發 布 罪 ， 以 及 他 管 有 並 使 用 的

信 用 卡 涉 及 的 詐 騙 罪 )，支 持 這 些 控 罪 的 獨 立 證 據 強

而 有 力 並 可 靠 ， 而 鍾 先 生 亦 在 警 誡 下 承 認 了 控 罪 。

這 已 構 成 充 分 理 由 相 信 鍾 先 生 會 不 按 照 法 庭 的 指 定

歸 押 ， 或 會 在 保 釋 期 間 犯 罪 。  

 辯 方 律 師 申 請 保 釋 ， 並 作 出 相 當 長 的 陳 詞 。  

 裁 判 官 、 辯 方 律 師 及 檢 控 人 員 均 已 看 過 控 罪 所 指 的

照 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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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辯 方 律 師 看 過 控 罪 所 指 的 照 片 後 ， 並 沒 有 就 形 容 照

片 為 淫 褻 的 說 法 提 出 異 議 ， 反 而 以 控 罪 只 涉 及 發 布

一 幅 “淫 褻 ”照 片 為 根 據 ， 聲 稱 應 讓 鍾 先 生 保 釋 。  

 裁 判 官 指 出 ， 即 使 被 告 人 在 互 聯 網 只 發 布 一 張 這 樣

的 照 片 ， 但 一 經 定 罪 ， 也 會 被 判 處 監 禁 的 刑 罰 。  

 裁 判 官 把 鍾 先 生 還 押 監 獄 ， 等 候 下 一 次 審 訊 。 鍾 先

生 在 聽 取 其 代 表 律 師 的 意 見 後 ， 放 棄 每 8 天 被 帶 到

法 庭 上 以 覆 檢 是 否 准 予 保 釋 的 權 利 。 裁 判 官 亦 提 醒

辯 方 律 師 ， 鍾 先 生 有 權 向 原 訟 法 庭 提 出 保 釋 申 請 。  

2 0 0 8年 2 月 1 4 日  律 政 司 得 悉 淫 褻 物 品 審 裁 處 將 鍾 先 生 控 罪 所 指 的 照

片 暫 定 為 “不 雅 ”類 別 。 控 方 隨 即 覆 議 對 鍾 先 生 的 檢

控 ， 包 括 徵 詢 影 視 及 娛 樂 事 務 管 理 處 和 警 方 的 意

見 。 律 政 司 在 覆 議 後 決 定 應 撤 銷 對 鍾 先 生 的 控 罪 。  

2 0 0 8年 2 月 1 5 日  根 據 裁 判 官 作 出 的 命 令 ， 鍾 先 生 被 帶 到 法 庭 上 。 控

方 申 請 撤 銷 對 鍾 先 生 的 控 罪 ， 而 鍾 先 生 的 律 師 為 其

當 事 人 申 請 法 律 程 序 的 訟 費 。 鍾 先 生 的 控 罪 被 撤

銷 ， 而 他 亦 從 羈 押 中 獲 釋 。  

 

 


